
 

内工大 人事字〔2019〕18 号 

内蒙古工业大学 2019年辅系列专业技术资格 

评审工作安排 

根据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印发 2019年全区职称

改革工作安排意见的通知》（内人社办发〔2019〕78号），结合各系

列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安排，现将我校 2019年除高校教师、实

验、思政研究系列外的其他系列专业技术资格（统称为辅系列专业

技术资格）评审工作做如下安排： 

一、参评人员范围 

我校事业身份、校属企业身份及编制外校聘身份的人员。 

二、评审条件 

辅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条件执行自治区人社厅《关于印发

2019年全区职称改革工作安排意见的通知》（内人社办发〔2019〕78

号）和相应系列的评审条件和规定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

（一）申报人员的学历、资历年限截止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；

论文、奖项和荣誉等各项业绩成果、继续教育审验卡取得时间截止

到 2019年 6月，申报工作结束后，不再补报相关材料。 

（二）从 2019年起，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审验卡实行网上办

理，不再发放继续教育证书，登陆内蒙古人才信息库

(www.nmgrck.cn )自行打印审验卡。继续教育审验卡网上办理的具

体要求按照自治区人社厅《关于印发 2019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

工作安排意见的通知》（内人社办发[2019]70号）文件执行。 

（三）根据《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与证书收费及支出的

通知》（内人发[2001]124号）规定，申报正高级每人交评审费 320

元、申报副高级每人交评审费 280元、申报中级每人交评审费 150

元、申报初级每人交评审费 100元。在报送材料的同时由各单位统

一将评审费交校职改办代收。 

四、其他评审方式的规定 

（一）中初级考核认定。全日制高等院校毕业生，从事本专业

或相近专业技术工作（国家规定需考试的专业除外），见习期满且考

核合格，经校职改领导小组同意，可直接申请认定相应的专业技术

资格，不需要进行评审。其中，大学本科毕业、工作满 1年的可认

定助理级；硕士研究生毕业、工作满 2年的可认定中级；博士研究

生毕业，可直接认定中级。 

（二）考评结合。在卫生、经济、会计、审计、统计等系列高

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中，实行考评结合的评价方式。申报人员已经

通过本专业水平能力测试且成绩合格人员，通过学校评审后推荐到

相应评委会参评。 

http://www.nmgrck.cn/


（三）以考代评。计算机、外语翻译系列和卫生、经济、会

计、审计、统计等系列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，实行以考代评的评价

方式。报名考试的人员在符合相关系列规定的条件和要求后，可通

过以考代评的方式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资格，考试通过人员持相关材

料到人事处审核备案。学校对以考代评系列取得专业技术资格人

员，严格实行评聘分开。 

（四）根据自治区人社厅《关于在部分领域建立专业技术类职

业资格与职称对应关系的通知》（内人社发[2019]20号）文件精神，

取得职业资格可对应相应职称，对于取得职业资格的人员申报高一

级专业技术资格时，按 20号文件有关要求执行。 

五、申报程序和推荐办法 

（一）网上注册填报信息。申报人员必须首先在内蒙古人才信

息库（www.nmgrck.cn）中注册，填报个人基本信息，上传个人 2寸

近期免冠白底电子照片，方可下载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和《专

业技术资格送审表》，并完成线下填写申报工作。考核认定人员填写

《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表》（见附件 8），并提供相关业绩成果材料

复印件。 

（二）申报人员应按照《专业技术资格送评材料目录单》（见附

件 5）认真准备相关材料，其中附件材料除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

（一式二份）和《专业技术资格送审表》（一式十五份）以外，其他

所附的支撑材料复印件由所在单位指定的审核人签字和盖章后，统

一用 A4纸装订成册。 

（三）各单位要根据本单位辅系列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及现

状，按照各系列的评审条件及有关规定，结合申报人员从事专业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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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工作业绩贡献、现实表现等情况，严格把握申报人员的综合专业

水平，经本单位学术分委员会（或职改领导小组）及党政联席会议

研究后择优排序推荐。 

（四）各单位将申报人员的《专业技术资格送审表》，经单位评

审后的《推荐晋升人员花名册》在本单位张贴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

不得少于 5个工作日。报送材料时要将公示时间、地点以及公示结

果形成书面报告一并上报校职改办。 

（五）校职改办汇总各单位推荐人员材料，学校成立综合评议

专家组依据辅系列评审条件、学校相应专业技术岗位设置和聘任结

构比例等情况，对申报人员进行综合评审和推荐。 

（六）评审和推荐结果经学校职改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，对评

审通过人员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推荐到相应系列自治区高评委

办事机构参加评审。 

六、日程安排 

6 月 20日－6月 28 日：各单位组织申报、推荐。 

7 月 2日－3日：职改办审核和汇总各单位推荐的参评人员评审

材料。 

7 月 5日－8日：学校综合评议专家组开展评审工作，职改领导

小组研究审议评审结果。 

7 月 9日起：对评审通过人员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的申报人员

材料外送到相应系列自治区高评委办事机构。 

 

附件：1.关于印发 2019年全区职称改革工作安排意见的通知 



2.内蒙古自治区 2019 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安排意见 

3.关于在部分领域建立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与职称对应关系

的通知 

4.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与职称对应表 

5.专业技术资格送评材料目录单 

6.材料袋封皮 

7.近三年考核登记表 

8.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表 

9.2019年/2020年拟参加辅系列职称考试人员花名册（单位

用） 

10、推荐晋升人员花名册（单位用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内蒙古工业大学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6月 19日 

 

 


